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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赵某，男，中共党员，某省属国有 A 公司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分管公司物资采购、产品销售等工作；钱某，赵某

妻子；钱某某，钱某之弟，某民营企业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2022 年 2 月，A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需要采购一批不锈

钢板材，通过询价后得知市场进价约每吨 1.5 万元。钱某某

得知消息后，找到钱某，请其向赵某推荐由其承揽该业务，

钱某同意后告诉赵某请其关照。后赵某向 A 公司下属子公司

负责人打招呼，帮助钱某某公司顺利承接到该笔业务，合同

采购单价为每吨 1.8 万元，合同金额 3600 万元。交易完成

后，A 公司下属子公司负责人为讨好赵某，将其公司此前的

询价情况以及与钱某某签订合同情况告诉了赵某，赵某不置

可否。同年 6 月的一天，钱某与钱某某聊天时表示其在股市

上亏空较大，钱某某听后没几天，便到钱某家中送给其现金

100 万元，并说之前因为赵某的关照，赚了一点“小钱”，

希望今后能够继续得到赵某关照。钱某简单推辞后就收下了

该 100 万元。之后，钱某将该 100 万元投入股市并再次亏空，



因担心赵某责备，钱某没有将钱某某送给其 100 万元一事告

诉赵某，直至案发。

【分歧意见】

对于本案中三人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赵某构成受贿罪，钱某系受贿罪共犯，

钱某某构成行贿罪。理由是，赵某系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他

人请托，并谋取了利益，由其妻钱某代为收受钱某某财物，

两人共同构成受贿罪，相应地，钱某某构成行贿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赵某构成为亲友非法牟利罪，钱某构

成受贿罪，钱某某构成行贿罪。理由是，赵某与钱某之间缺

乏犯意的沟通联络，且赵某对钱某收受财物行为不知情，因

此不构成受贿罪，但构成为亲友非法牟利罪；钱某向赵某转

请托事项，且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受贿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赵某构成为亲友非法牟利罪，钱某构

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钱某某构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

理由是，赵某与钱某不构成共同受贿犯罪，且钱某因主体身

份不适格，也不单独构成受贿罪，但其利用了赵某近亲属的

身份，通过赵某职务上的行为，为钱某某谋取了不正当利益，

且收受钱某某财物，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钱某某构成对

合犯，即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分析如下。



一、赵某不构成受贿罪，钱某也不单独构成受贿罪

本案中，赵某虽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钱某某承接

到不锈钢板材供货业务，事后钱某某出于感谢，也送给了钱

某现金 100 万元，但钱某并未将收受现金一事告诉赵某。根

据 2016 年 4 月“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特定关系人索取、

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

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反言之，如果国家工

作人员不知情或者知情后及时退还或上交的，则该国家工作

人员不具有受贿故意。据此，赵某因不知情而不具有受贿的

故意，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赵某不构成受贿罪。同时，

钱某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因主体身份不适格，也不能单独构

成受贿罪。

二、赵某构成为亲友非法牟利罪

为亲友非法牟利罪是渎职犯罪的一种。根据刑法第一百

六十六条之规定，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

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主观方面为直接故

意。客观方面需要具有以下三方面条件。首先，国家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便利，根据国家监委《关于办理国有企业管理人

员渎职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有关规定，既包

括利用本人在经营、管理国家出资企业事务中的职权，实践

中通常表现为利用自己掌管材料、物资、市场、计划、销售、



项目、人事、资金等方面的职权，也包括利用在职务上有隶

属、制约关系的他人的职权，且不限于直接主管下属。其次，

客观行为需有下列情形之一：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自己

的亲友进行经营的；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经

营管理的单位采购商品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

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销售商品的；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

的单位采购不合格商品的。再次，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

失。

本案中，赵某符合主体要件，其利用自己分管物资采购

的职务便利，帮助钱某某承接到了不锈钢板材供货业务，并

造成了自己所在的国有公司下属子公司多支付 600万元货款，

且对此知情，赵某的行为符合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的构成要件。

根据相关规定，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或使其亲友非法获利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或造成有关单

位破产，停业、停产六个月以上，或者被吊销许可证和营业

执照、责令关闭、撤销、解散的；或有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

受重大损失的情形，应当予以立案追诉。

三、钱某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钱某某构成对有影响

力的人行贿罪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

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



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

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

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实践中，存在一些领导干部的近亲

属或身边工作人员如司机、秘书等，通过领导干部为他人办

事并背着领导干部收受财物，或者背着领导干部通过其他国

家工作人员为他人帮忙办事并收受财物，以及一些离职或退

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在职时的影响帮助他人办事并收受

财物的现象。2009 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利用影响

力受贿罪这一罪名，将该类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进一步

严密了刑事法网。本案中，钱某通过赵某分管采购业务的职

权，帮助钱某某承接到了业务，并背着赵某收受钱某某现金

100 万元用于炒股，其行为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

件。相应地，钱某某构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钱某将收受 100 万元现金一事告诉

了赵某，赵某表示同意或予以默认，则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

定，应当认定赵某具有受贿的故意，在构成受贿罪的同时，

也构成为亲友非法牟利罪。根据 2016 年 4 月“两高”《关

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

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

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受贿罪和



渎职犯罪数罪并罚”，即应当对赵某以受贿罪和为亲友非法

牟利罪数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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